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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加速-太陽光電減碳旗艦行動計畫 

（核定本） 

壹、 計畫內容 

一、 目標說明 

因應國際淨零排放趨勢，各國積極投入與研究發展再生能源，其中

太陽光電容易與各種設施進行結合，不僅可維持原有設施功能，更可發

電自用，已成為世界各國再生能源之主力推動項目，並且透過高效率高

可靠度。 

經濟部推動太陽光電以屋頂型優先，過去已三度調整屋頂型目標到

8GW，並於 113 年 3 月達成 8GW 目標，將持續透過法規強制與獎勵措

施持續推動，地面型則以複合式利用、不利農業經營及閒置土地，主要

以複合式推動，透過一地兩用方式維持原有土地功能加值運用，並透過

跨部會溝通合作研議具體且有效落實之機制推動，篩選適宜設置土地，

穩健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表 1、太陽光電減碳旗艦行動計畫（累計） 

減碳主體 
政策工具

類別 
減碳措施 

預期減碳成效 

（萬公噸 CO2e）/減碳貢獻 
措施原則 

太陽光電 (1)法規 

(2)科技研

發 

(4)獎勵補

助 

(7)其他 

推廣太陽光電設

置 

[能源部門] 

◼ 119 年：預期裝置容量為

31,200MW，有助電力排放係

數降低 

◼ 121 年：預期裝置容量為

32,730MW，有助電力排放係

數降低 

◼ 124 年：預期裝置容量為

35,020MW，有助電力排放係

數降低 

(2)發展再生能

源 

備註： 

1. 減量政策工具類別包含(1)法規；(2)科技研發；(3)投資抵減；(4)獎勵補助；(5)綠色投資；(6)國際合作；(7)其他等。 

2. 措施原則包含(1)提升能源效率；(2)發展再生能源；(3)淨零科技與智慧化；(4)綠色投資及綠色成長；(5)永續治理；(6)

建設碳捕捉、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相關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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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執行期程及績效指標 

太陽光電以 115 年達成 20GW、124 年達成 35GW 為目標，綜合歷

年推動情形及各項推動政策推估光電設置目標量。 

表 2、分年績效指標 

績效

指標 

現況 分年績效指標(應包含預期減碳成效/減碳貢獻) 

113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累計設

置目標
(MW) 

14,281 20,000 22,773 25,582 28,391 31,200 31,965 32,730 33,495 34,260 35,020 

註：後續再依各年推動狀況持續滾動修正。 

三、 計畫執行內容 

（一） 建立資訊透明平台 

1. 資訊透明平台建置：經濟部已建置「太陽光電資訊透明專區」

開發「案場資訊查詢」、「租金揭露」及「申設管考系統」三

大功能，由經濟部與法務部主導，並與地方政府及中央各部

會協作，俾利案件資訊及流程落實透明化。 

2. 資訊透明平台已規劃 114年底完成之各項精進之具體措施： 

(1) 說明會公告專區：透過專區資訊揭露，公眾得以掌握案

件辦理在地說明會辦理情形。 

(2) 電業案件跨部會審查系統：基於共同協作之精神，申請

人與各級單位得透過線上單一系統，即時審查並掌握案

件資訊。 

3. 規劃措施成效：「說明會公告專區」能強化地方知情與溝通，

可降低因資訊不對等引發之爭議。「跨部會審查系統」即時

掌握案件辦理進度、加快審查效率，提升協作成效。 

（二） 推動屋頂型及多元光電類型 

1. 屋頂型太陽光電透過法規強制與獎勵措施推動： 

(1) 114年起推動四年期「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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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屋頂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下私有建築物，獎勵每

瓩 3,000 元，每案最高 30 萬元，提升民眾設置誘因，地

方政府可加碼獎勵。 

(2) 增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2-1 條，優先規範新建物建築

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上應設光電，內政部已於 114 年

2 月預告。 

(3) 為擴大建物設置光電，已投入公有建物盤點，參採共同

供應契約精神，簡化各部會招租程序。規劃由能源署辦

理招標並建立系統商名單，俾供各機關視個案需求，自

行擇定獲選系統商協助評估案場與建置光電。後續將統

計各項執行措施成效，滾動檢討民間屋頂推動模式。 

2. 多元光電類型 

(1) 研發高效率太陽電池技術：已投入矽晶與鈣鈦礦/矽晶堆

疊等高效率太陽能技術，並將持續推動相關創新與產業

化應用。藉由開發太陽電池及模組新製程與結構，提升

效率降低土地需求面積，並提升單位面積發電量；透過

技術升級、在地製程導入及關鍵材料與設備自製，強化

台灣在全球光電產業的競爭力。 

(2) 多元化設備、場域、複合利用行為：持續推動複合式太

陽能應用整合於建築物，促進建築優化與能源使用，提

升淨零建築之發展與推動；另就新型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立面型、曲面型）及新設置空間的應用研究，已於

114 年 7 月 4 日預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納入「可撓式模組」設置程序檢附文書，後續

將持續提出具體應用樣態。透過上述措施，發展多元複

合應用型光電系統，有效拓展國內太陽光電可設置場域，

有助於提高國內未來太陽光電設置潛量。 



4 
 

3. 自用型微電網 

(1) 蒐集國內外獨立型、混合型太陽光電系統應用案例（如

95 年至 99 年間半額補助國民中小學建立防救災系統），

評估推動太陽光電結合老舊建築/新建築物分散式獨立

型電網應用可行方案，強化未來區域微電網供電韌性能

力。 

(2) 優先以強化偏遠易成孤島地區與緊急避難中心防災韌性，

將與學校及光電公/協會合作辦理防災型太陽光電系統

相關之參訪活動與技術研討會，促進技術交流與實務經

驗分享，強化對電力網斷電時，太陽光電系統獨立供電

架構、應用場景與維運模式之理解，進而提升系統規劃

與推動效能。 

(3) 配合內政部「易成孤島地區設置太陽能光電及小水力發

電設施盤整」作業與爭取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之經費

補助，針對有防災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需求之 48 處地

區，與台電公司共同協助評估規劃。 

（三） 強化多元獎勵措施 

1. 激勵增進地方光電審查人力：為激勵地方政府加速光電行政

審查效能，經濟部於 112 年已公告「經濟部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辦理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作業要點」，每年補

助地方政府審查太陽光電各階段行政程序業務，期望強化地

方審查量能與專業人力配置，並期望激勵地方綠能審查公務

員士氣，共同推進太陽光電設置目標。 

2. 鼓勵優良案場：103 至 114 年已累計舉辦 12 屆「優良太陽

光電系統光鐸獎」，得獎案件數包含優良屋頂小系統獎

（<30kW）12 案、優良屋頂中大系統獎（≥30kW）18 案、

優良系統廠商獎 9 案、優良地面型系統獎 8 案、優良屋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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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獎 5 案，優良一地多用獎 6 案、特殊設計獎 2 案，共計

60 案。持續透過獎勵機制與推廣活動，鼓勵產業界與民間投

入設置，並強化技術交流與示範效益。近年已納入多元應用、

環境效益及地方合作等評選指標，持續提升案場品質與社會

貢獻，並藉由頒獎典禮、展覽、論壇正面宣傳得獎案例，擴

大政策效益與光電推動量能。後續計畫年度將持續辦理，並

檢討及精進多元激勵方式，配合落實政策目標，以促進各界

更廣泛參與。 

3. 推動公民友善參與機制： 

(1) 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鼓勵社區共同參與再生能源公

民電廠設置，經濟部於 113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修正「合

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

法」條文，放寬在地居民資格、在地團體可依需求直接

申請第二階段（實質設置獎勵）、公民參與合資比例僅需

20%以上、降低設置容量門檻（10kW 以上）、簡化申請

文件等，提高公民參與再生能源設置意願。 

(2) 建立典範案例，複製擴散效益：110 年度至 113 年度共

獎勵 33 案（推廣宣導階段），成功引動 3 個社區（綠點

能享公司、古坑麻園協會及金門合作社）自行完成設置，

並透過輔導培力機制協助南寮公民電廠公司執行第二階

段進行實質設置，於 114 年完成 62.3 kW 太陽光電設置。 

(3) 公標案納入友善公民參與項目：經濟部現行「公有建物

辦理公民參與設置太陽光電案」標租範本，已規範業者

須提出在地公益回饋。為擴大推動友善民眾機制，將持

續研議修正「國有公用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

租須知」相關文件，於評選項目增加地方意見回應、在

地團體合作模式，提升光電與在地連結性與接受度。  



6 
 

（四） 加強電力基礎設施 

1. 加強電力網：太陽光電加強電力網工程以 9 站 10 線為主軸，

搭配既有電網擴充方案，台電已於彰化以南太陽光電發展熱

區推動工程量總計 46 項、將增加 11.825GW 電網裝置容量，

可滿足階段性太陽光電併網需求；截至 114 年上半年已完成

電網裝置容量 6.92GW 量體，下半年預計將再增加電網裝置

容量 1.5GW 量體。後續將持續依各部會盤點可推動潛力場

域區位，研議適宜之併網規劃方案（如太陽光電結合儲能設

備）及滾動檢討啟動電網工程。 

2. 共同升壓站及儲能設備： 

(1) 共同升壓站：持續推動共同升壓站，解決併網熱區台電

公司變電所拱位及提高饋線容量利用率並輔導小容量業

者集結併聯至升壓站，截至 114 年 6 月底，已獲選之共

同升壓站為 35 案，核定升壓站容量約 5.11GW，共用容

量約 2.82GW，後續依發展狀態持續滾動檢討增設太陽

光電共同升壓站併網特定範圍，以加速太陽光電設置與

解決太陽光電併網之困境。 

(2) 光電結合儲能：為使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並確保電網穩定

性及韌性，自 111 年開始推動光儲競標機制，截至 114

年 6 月底，已得標之光儲業者為 18 家，核配儲能容量

149.619 MW，其中 60.08 MW 已完工併網。後續將持續

加強政策宣導與業界溝通，持續修訂和完善現行法規，

並針對光儲建置成本、配置型態等進行動態調整與監測

評估，以設計合理之競標機制，提升光儲建置之成效。 

3. 模組汰換及配套措施： 

(1) 經濟部為協助運營一定期間之太陽光電發電案場，提升

發電效率，擬於 114 年建立太陽光電模組汰舊換新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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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標準及分析模型，並選定實際案場進行實務案例分析、

推動以 N-type TOPCon 太陽能技術取代早期多晶矽模組

及模組效率低於 18%的單晶矽模組。 

(2) 為協助案場進行模組汰換，已於 114 年 7 月 4 日預告修

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後續規劃納入修

正第 16 條規定，將設備更換備查程序增列第 13 條第 1

項 7 款文件（設備完工建築證明文件），以利提升單位面

積裝置容量。 

(3) 為鼓勵進行模組汰換，躉購費率將依汰換前後設備登記

所載容量為門檻，如更換後案場裝置容量未超出原設備

登記所載，仍適用原售電契約所載之躉購費率；超出容

量部分則視為新案，依規定辦理適用新案費率，確保業

者延續適用既有費率之權益，並兼顧汰換設備後之成本

回收，穩定投資預期與回收機制。 

（五） 精進漁電共生政策 

1. 漁電共生推動機制：針對漁電共生部分，漁電共生於區位規

劃階段即導入環社檢核機制，透過此機制進行議題辨認，將

具生態敏感性區域排除或列入關注減緩區，以利政策推動能

兼顧生態保育與在地發展，實現與環境、社會的共存共榮。

另經濟部與農業部合作漁電共生新機制，新機制強調前期溝

通共識及漁民自主參與；後期強調分流管理，經發單位監督

光電營運，農業單位把關養殖行為，倘養殖不佳時，養殖團

體可協助輔導養殖。透過新機制政策導入，能更有效促進光

電設施與漁業生產之整合，實現「漁業結合綠能」的複合式

永續利用目標。 

2. 精進養殖事實查核：針對「漁電共生案場養殖事實查核參考

指引」修正草案，經濟部與農業部已達成共識，由農業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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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地方政府說明辦理案場養殖查核時應參考既有標準，後續

視查核辦理情形再行滾動檢討。 

（六） 務實檢討能源結構目標 

配合政府資訊開放、多元光電應用發展及獎勵措施，以及行

政院指示之公對公協調機制等執行措施成效，經濟部將持續

檢核能源目標之訂定，並適時予以調整。 

1. 公對公協調機制： 

跨部門協作機制已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推動「公對

公協調」模式，由行政院林明昕與劉鏡清政務委員自 113 年

9 月至今召開 10 餘次跨部會專案小組會議，達成 4 項精進

策進作為之共識，並建構明確審查規範。 

2. 篩選適宜空間設置： 

(1) 由內政部統籌透過圖資套疊，盤點光電適宜空間，優先

以國公有、事業用地為盤點對象。 

(2) 由農業部、經濟部統籌依農業用地變更設置太陽光電土

地適宜性快篩表，盤點全國農業土地，釋出適宜農業空

間，並供業者先行排除不宜設置區域。 

3. 地面型太陽光電以複合利用推動： 

地面型太陽光電以土地複合利用（維持或優於土地原有使用）

為原則，於符合相關法規情況下，透過設置太陽光電加值土

地效益，優先推動漁電共生、已整治汙染土地、國有非公用

土地、風雨球場等，並推動戶外型農電共生示範案場，蒐集

相關數據資料，與農業部溝通擴大試驗可行性。 

4. 太陽光電管控平台加速設置：建構光電大型案件管控平臺，

由各部會共同列管已申設之大型案件（20MW 以上），並由

各程序權責部會檢視督導案件辦理進度，加速案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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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年執行策略 

表 3、分年執行策略 

編號 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年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 
中央 

自辦 
資訊透明平台 ● ●         

2-1 

中央自

辦並補

助地方 

私有建物屋頂光

電 
● ● ●        

中央 

自辦 
新建物屋頂光電 ● ● ●        

中央 

自辦 

建物設置光電招

租機制 
● ● ●        

2-2 
中央 

自辦 
多元光電類型 ● ● ● ● ●      

2-3 
中央 

自辦 
自用型微電網 ● ● ● ● ●      

3-1 
中央 

自辦 

鼓勵增進地方審

查人力 
● ● ● ● ●      

3-2 
中央 

自辦 

鼓勵優良案場光

鐸獎 
● ● ● ● ● ● ● ● ● ● 

3-3 
中央 

自辦 

推動公民友善參

與機制 
● ● ● ● ● ● ● ● ● ● 

4-1 
中央 

自辦 
加強電力網 ● ● ● ● ● ● ● ● ● ● 

4-2 
中央 

自辦 

共同升壓站及儲

能設備 
● ● ● ● ●      

4-3 
中央 

自辦 
模組汰換與配套 ● ● ● ● ●      

5 
中央 

自辦 

精進漁電共生政

策推動 
● ● ● ● ●      

6-1 
中央 

自辦 

地面型太陽光電

複合利用推動 
● ● ● ● ● ● ● ● ● ● 

6-2 
中央 

自辦 

篩選適宜空間設

置 
● ● ● ● ● ● ● ● ● ● 

6-3 
中央 

自辦 

太陽光電管控平

台加速設置 
● ● ● ● ● ● ● ● ● ● 

註： 

1.類別包含中央自辦、補助地方或中央自辦並補助地方。 

2.歷年工項係考量政策規劃及執行量能，分年制定階段性工項及達成目標。 

3.各項工項配合計畫執行年期辦理，後續將視發電潛能、案場建置情形及政策推動成效滾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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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執行分工 

各項工作項目主辦機關為經濟部(能源署)，涉及相關協辦機關分

述如下。 

表 3、工作項目執行分工 

編號 工作項目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建立資訊透明平台 經濟部 法務部、地方政府 

2 推動屋頂太陽光電 經濟部 

內政部、總統府、行政院、

監察院、司法院、立法院、

考試院及各級機關與公

營事業 

3 強化多元獎勵措施 經濟部  

4 加強電力基礎建設 經濟部 台電公司 

5 精進漁電共生政策 經濟部 農業部、地方政府 

6 務實檢討能源結構目標 經濟部 
農業部、內政部、財政部、

法務部、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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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期程與經費需求 

一、 計畫期程 

自 115 年至 119 年，共 5 年。 

 

二、 所需資源說明 

表 4、工作項目經費來源及需求 

計畫名稱 子項目 經費需求(千元) 經費來源 

太陽光電多元 

應用及專案設置

服務與推廣計畫 

1.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範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規劃 

2. 屋頂型太陽光電專案推動與設置規劃 

3. 地面型太陽光電專案推動與地方實察 

4. 系統安全提升與環境監測 

5. 多元複合應用與海上型光電系統 

576,530 石油基金 

太陽光電設置 

法規政策與系統

韌性推動計畫 

1. 太陽光電政策藍圖與設置型態政策規劃 

2. 法規擬定與環境建構 

3. 太陽光電推動宣導與競賽 

4. 太陽光電系統韌性與安全推廣 

576,040 石油基金 

家戶屋頂設置太

陽光電加速計畫 

1. 屋頂型太陽光電補助程序建置與推動 

2. 屋頂型太陽光電補助計畫執行與管控 
3,060,000 石油基金 

合作社及社區公

開募集設置再生

能源公民電廠 

示範獎勵辦法 

1. 補助民間團體執行公民電廠推廣宣導工作 

2. 補助民間團體完成公民電廠實質設置 
280,000 再生基金 

太陽光電電廠法

制調適暨跨域整

合管理平台研析

計畫 

1. 執行太陽光電發電廠及自用發電設備申設審查等

相關業務 

2. 建置太陽光電發電申設案件透明平台 

3. 辦理或參與太陽光電發電電廠及自用發電設備竣

工後續營運管理事項 

4. 辦理或參與協商（調）、調解（處）或其他爭議解

決程序，以及進行精進措施可行性評估 

110,000 再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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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分年中央總預算編列總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工作項目 

總經費 分年經費需求數 

期程（115-119 年） 115 116 117 118 119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太陽光電多元

應用及專案設

置服務與推廣

計畫 

5.7653  5.7653 0.9653  0.9653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太陽光電設置

法規政策與系

統韌性推動計

畫 

5.7604  5.7604 0.9604  0.9604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家戶屋頂設置

太陽光電加速

計畫 

30.6  30.6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合作社及社區

公開募集設置

再生能源公民

電廠示範獎勵

辦法 

2.8  2.8 0.56  0.56 0.56  0.56 0.56  0.56 0.56  0.56 0.56  0.56 

太陽光電電廠

法制調適暨跨

域整合管理平

台研析計畫 

1.1  1.1 0.55  0.55 0.55  0.55          

合計 46.0257   46.0257 13.2357   13.2357 13.71   13.71 13.16   13.16 2.96   2.96 2.96   2.96 

比例(%) 100   100 28.76   28.76 29.79   29.79 28.59   28.59 6.43  6.43 6.43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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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溝通及管考機制 

本計畫同步辦理社會溝通及追蹤管考機制，邀產、官、學、研及

公民團體辦理社會溝通會議，與公民社會共同探討可能解方；另將定

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追蹤執行進度，檢討計畫內容及執行成果，管

考規劃事項如下，並就社會溝通及管考機制，適時滾動調整，提升執

行成效： 

一、配合環境部每 2 週召開之減碳旗艦行動計畫管考追蹤會議提報 

相關資料。 

二、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 

每 2 個月之跨部會協商會議提報管考追蹤資料。 

三、每半年將執行成果送環境部彙整，並提報總統府國家氣候變遷 

對策委員會，透過強化績效管考機制，滾動檢討政策執行成效 

，逐步達成減碳目標。」 



14 
 

附錄-再生能源加速-太陽光電旗艦行動計畫_節能推估計算 

涉及部門 

措施類別 

節能減碳措施  

節能型態 

A.能源效率提

升類 

B.燃料替代類 

C.能源管理類 

說明節能減碳貢獻評估之

相關假設及計算邏輯 
引用參數 

預期節能效果(相較前一年度之新增節能量) 

預期減碳成效 

(萬噸 CO2e/年) 既有 加強 新增 評估年份 
煤 

(公噸) 

汽油 

(公秉) 

柴油 

(公秉) 

燃料油 

(公秉) 

液化石

油氣 

(公秉) 

天然氣 

(千立方

公尺) 

氫能 

(千立方

公尺) 

生質能 

(千公秉

油當量) 

廢棄物 

(千公秉

油當量) 

電 

(千度) 

綠電 

(千度) 

能源部門       
透過再生能源加速建置，有助電

力排放係數降低。 
   

2024                      

降低電力排放係數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2                      

2035                      

 


